
第 1979 期商标公告 2026年04月13日

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平山街道平山四街30号

辽宁嘉香食品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7563370

申 请 人

北京政标通达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类：工业用固态气体；科学用放射性元素；化学防腐剂；生物化学催化剂；摄影用化学制剂；

未加工塑料；灭火合成物；回火剂；焊接用化学品；食物防腐用化学品；鞣料木；工业用黏合

剂；纸浆；

第2类：染料；媒染剂；颜料；食用色素；食品用着色剂；可食用墨；印刷油墨；油漆；防腐蚀

剂；未加工的天然树脂；

第4类：润滑剂；润滑油；燃料；煤；蜡（原料）；工业用蜡；蜡烛；灯芯；除尘制剂；电能；

第5类：医用营养品；动物用医用营养食物；消毒湿巾；牙填料；宠物尿布；人用药；补药；

第6类：金属管；普通金属线；非电气缆绳用金属接头；金属钉；窗用金属附件；五金器具；金

属锁（非电）；保险柜（金属或非金属）；机器传动带用金属扣；存储和运输用金属容器；金

属标志牌；金属制家禽笼；锚；金属制身份鉴别手环；金属风向标；树木金属保护器；捕野兽

陷阱；普通金属艺术品；金属矿石；金属纪念碑；

第7类：农业机械；粉碎机；木材加工机；造纸机；印刷机器；纺织机；染色机；制茶机械；制

食品用电动机械；饮料加工机；烟草加工机；制革机；缝纫机；自行车工业用机器设备；陶瓷

工业用机器设备（包括建筑用陶瓷机械）；雕刻机；电池机械；制绳机；制搪瓷机械；制灯泡

申请日期 2025年09月11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6年04月14日至2026年07月13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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